
附件 6 

 

“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”重点专项 

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

 

为落实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－

2020 年）》，以及国务院《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

（2014-2020）》、《中国制造 2025》和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

明建设的意见》等提出的任务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

“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”重点专项。根据本重点

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。 

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：以控制煤炭消费总量，实施煤

炭消费减量替代，降低煤炭消费比重，全面实施节能战略为

目标，进一步解决和突破制约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

节能技术发展的瓶颈问题，全面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

型节能领域的工艺、系统、装备、材料、平台的自主研发能

力，取得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原创性成果，突破重大关键共

性技术，并实现工业应用示范。 

本重点专项按照煤炭高效发电、煤炭清洁转化、燃煤污

染控制、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(CCUS)、工业余能回收利

用、工业流程及装备节能、数据中心及公共机构节能 7 个创

新链（技术方向），共部署 23 个重点研究任务。专项实施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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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为 5 年（2016－2020 年）。 

2016 年，本重点专项在 7 个技术方向已启动实施 16 个

项目。2017 年，拟在 7 个技术方向启动 23-46 个项目，拟安

排国拨经费总概算为 5.75 亿元。凡企业牵头的项目须自筹配

套经费，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1:1。 

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(如 1.1)的研究方向进行。

除特殊说明外，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-2 项。项目实施周期不

超过 4 年。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

列的全部考核指标。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，每

个课题参研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5 个。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，

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 名课题负责人。 

指南中“拟支持项目数为 1-2 项”是指：在同一研究方向

下，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、技术路线明

显不同的情况时，可同时支持这 2 个项目。2 个项目将采取

分两个阶段支持的方式。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

情况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。 

1. 煤炭高效发电 

1.1 超高参数高效率燃煤发电技术（基础研究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超高参数条件下清洁燃煤发电新系统；

揭示能量释放、传递、转换、利用及污染物生成规律；研究

大型发电关键设备内部和关键设备之间流动与传质传热等

规律。  

 - 2 -



考核指标：形成超高参数条件下高效热能转换新方法，

实现发电效率超过 50%。 

1.2 CO2近零排放的煤气化发电技术（基础研究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CO2近零排放的煤气化发电新方法和新

系统；CO2捕集与能量转换过程之间的深度融合；新型关键

设备内部流动、反应和污染物生成规律；新型发电系统物质

变化与能量转换的协同优化。 

考核指标：获得 CO2近零排放的清洁高效煤气化发电新

方法，形成新的 CO2近零排放高效煤气化发电系统，二氧化

碳捕集率≥90%。 

1.3 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清洁燃烧关键技术（共性关键

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发燃烧超低挥发分半焦及气化残炭（干燥

无灰基挥发分≤10%）的燃烧器；开展半焦及气化残炭着火、

燃烧和燃尽特性研究，并开发相应的稳燃技术；开发燃烧器

与炉膛燃烧组织耦合控制降低NOx排放技术；开发电站煤粉

锅炉大比例掺烧半焦及气化残炭的燃烧技术和工程试验。 

考核指标：半焦及气化残炭燃烧效率≥95%，NOx 原始

排放≤250 mg/Nm3，完成热容量 10MWth 以上锅炉试验验证；

掺烧 40%以上比例半焦及气化残炭的锅炉燃烧效率≥98%，

完成电站锅炉的试验验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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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高效灵活二次再热发电机组研制及工程示范（应用

示范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适应电网调峰要求的 600℃等级二次再

热超超临界燃煤发电系统，研究锅炉/汽轮机参数匹配和系统

流程优化；开发高效和宽调节比的二次再热锅炉技术；开发

高效和灵活可调的二次再热蒸汽轮机技术、回热器和凝汽器

技术；建设 600MW 以上等级超超临界发电机组示范工程。 

考核指标：发电效率≥48%，发电煤耗（70%-100%负荷）

≤256 gce/kWh，完成 168h 连续运行。 

2. 煤炭清洁转化 

2.1 合成气直接转化制燃料及化学品催化基础与新途径

（基础研究类） 

研究内容:研究煤基合成气直接合成烯烃、芳烃、以乙醇

为主的含氧化合物等的催化机理、新途径、定向调控方法等；

研究直接合成的流动-传递-反应过程，开发新型催化剂、反

应器及工艺。 

考核指标:获得煤基合成气直接合成烯烃、芳烃、以乙醇

为主的含氧化合物等的催化反应机理和催化反应规律，开发

出新型催化剂及制备方法；合成气直接转化制烯烃选择性

≥80%，制芳烃选择性≥60%，制乙醇为主的含氧化合物选择

性≥8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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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新型煤气化制清洁燃气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发分段式加压固定床热解气化一体化新技

术；开发新型高效流化床气化技术；开发加氢热解/气化富产

甲烷和芳烃技术；研发上述新型煤气化反应器及关键部件，

并形成成套技术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分段式加压固定床热解气化一体化吨级

中试装置，运行压力≥1.0MPa，冷煤气效率≥80%，蒸汽分解

率≥80%，下段煤气有效气含量≥85%；建成 300 吨/日以上新

型高效流化床气化装置，系统碳转化率≥96%；建成 300 吨/

日以上加氢热解/气化示范装置，甲烷产率≥0.6Nm3/kgC，干

燥无灰基煤轻质芳烃（沸点<360℃）产率≥10%。 

2.3 煤温和加氢液化制高品质液体燃料关键技术与工艺

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发煤温和加氢液化（反应压力不大于 10.0 

MPa）新工艺及催化剂；开发沥青烯类、重质油等产物的轻

质化新工艺及催化剂；开发温和加氢液化工业反应器；开发

固态产物分质加工和利用技术；开展温和加氢工艺技术验

证。 

考核指标：形成温和加氢液化新型工艺，完成年处理原

料煤万吨级中试装置工艺验证，在反应压力不大于 10.0 MPa

下，原料煤转化率≥82%，蒸馏油收率≥4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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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先进煤间接液化及产品加工成套技术（共性关键技

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发高选择性钴基/铁基费托合成工艺、催化

剂、产品深加工技术；开发新型反应器及过程强化技术；开

发合成水中的低碳含氧有机物高效提取关键技术；实现新型

费托合成催化剂的规模化制备及工业应用；开发无硫、低烯

烃、低芳烃的清洁汽油和高热值清洁柴油技术。 

考核指标：铁基催化剂实现工业化示范，催化剂时空产

率≥1.0kg 油/（kg 催化剂·小时），吨油催化剂消耗≤1.0kg；开

发出新型钴基催化剂并进行工业示范，CO 转化率≥90%，催

化剂 C5+时空产率≥0.2kg 油/（kg 催化剂·小时），催化剂单次

再生寿命≥5000h；完成吨/日级的合成水中低碳含氧有机物提

取中试验证，提取率≥90%；形成汽-柴油联产集成技术，可

应用于百万吨级煤制油示范工程。 

2.5 大规模水煤浆气化技术开发及示范（应用示范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大规模水煤浆气化工程放大技术，并实

现长周期运行；研发废锅-激冷型高效节能的水煤浆气化关键

技术；开发气化过程污水减量化关键技术；建立大规模煤气

化系统能效、排放预测与煤质关联表征新方法；形成成套技

术，完成工业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建设超大型水煤浆气化工程示范装置，碳转

化率≥98.5%，有效气含量≥81%；建成大规模废锅-激冷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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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节能型气流床气化工程示范装置，系统总能效提高 1-2 个

百分点。 

2.6 大规模干煤粉气流床气化技术开发及示范（应用示

范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大规模新型干煤粉气流床气化工程化技

术；开发大型气化炉及关键部件；建立大规模干煤粉气化积

灰防控新方法及关键技术；形成成套技术，完成工业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建设大规模干煤粉气流床气化工程示范装

置，气化碳转化率≥99%，有效气含量≥90%；开发出积灰防

控技术方案，并实现工业应用。 

2.7 低阶煤分级分质清洁高效转化利用技术开发及示范

（应用示范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发可获得高收率焦油类产物的低阶煤热解

工程化放大技术，形成煤热解、半焦规模化高效利用技术；

研究焦油类产物制芳烃或特种油品等加工利用新技术；开发

煤热解废水资源化利用技术；开展成套技术系统的工业应用

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单系列百万吨级低阶煤热解新工艺示范

系统，焦油类产物收率不低于格金分析的 87%；建成焦油类

产物加工和利用工业示范装置，高芳烃潜含量石脑油收率

≥50%；无废水外排；系统效率≥6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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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燃煤污染控制 

3.1 燃煤烟气硫回收及资源化利用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发基于电力生产过程的可再生吸收剂/吸附

材料及烟气净化技术，研发吸收剂/吸附材料再生和硫回收、

资源化的技术与工艺；开发烟气硫回收及高值化资源利用的

关键技术；开展烟气净化与烟气硫资源化利用技术的集成，

并进行应用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烟气净化与资源化集成工艺在 300MW 等级

以上燃煤机组工程示范。烟气净化实现 SO2 排放浓度≤35 

mg/Nm3；实现吸收/吸附材料再生率≥85%，硫回收率≥90%。 

3.2 粉煤灰高值化利用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粉煤灰中铝、镓、锂等多种有价元素的

分布赋存规律及高效分离新工艺和新方法，开发高效提取技

术及制备高值化产品；研究高效分离装置的工程放大规律，

实现设备、系统的协同优化；形成粉煤灰资源化利用的成套

技术及装备，并建立应用示范装置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万吨级/年以上工业化规模的粉煤灰提取

铝、镓示范装置，实现铝镓协同提取；粉煤灰中铝提取率

≥90%，镓提取率≥40%，冶金级氧化铝产品纯度≥98.6%，结

晶氯化铝产品纯度≥95%，金属镓精制产品纯度≥99.99%；锂

产品达到电池级碳酸锂产品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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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燃煤电厂新型高效除尘技术及工程示范（应用示范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燃煤烟气高效除尘的新技术，并研发新

型关键设备和系统，达到烟气超低排放要求；研究基于激光

散射法、射线衰减法等的颗粒物在线测量方法，开发复杂烟

气条件下超低浓度颗粒物在线测量装备。  

考核指标：在 600MW 等级以上燃煤机组进行工程示范；

应用新型高效除尘装备后烟尘排放浓度不高于 5mg/Nm3；研

制完成超低浓度细颗粒物在线连续测量样机 2 台，当烟气中

颗粒物浓度在 1-10mg/Nm3之间时，绝对测量误差不超过±0.5 

mg/Nm3。 

4.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

4.1 用于 CO2捕集的高性能吸收剂/吸附材料及技术（共

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发用于 CO2捕集的新型吸收剂/吸附材料，

建立规模化制备方法及生产技术；研究 CO2吸收/吸附过程的

工程放大规律，开发强化 CO2吸收/吸附分离的技术和关键设

备；开发 CO2吸收/吸附全系统集成优化及匹配技术，并进行

工业试验验证和应用。 

考核指标：开发 2 种以上可满足工业应用的新型吸收剂

/吸附材料，CO2捕集率≥90%，CO2浓度≥95%；建立 CO2捕

集示范装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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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膜法捕集 CO2技术及工业示范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用于CO2捕集的膜材料合成和制备技术，

并开发出适用于大规模 CO2捕集的高性能分离膜材料；研发

用于CO2捕集的分离膜组件及成套装备；建立工业示范装置，

对膜捕集分离烟道气中 CO2的全过程进行优化及系统评价。 

考核指标：建立高性能膜材料规模化生产线，CO2 渗透

速率不低于 500GPU，CO2/N2分离因子不低于 70；工业示范

装置 CO2的捕集率≥90%，CO2浓度≥95%。 

5. 工业余能回收利用 

5.1 高温固体散料高效余热回收技术(共性关键技术类) 

研究内容：研究高温 (400-1000 )℃ 固体散料 ( 粒度

0.1-15mm)余热回收过程中气-固耦合能质传递强化方法；研

发适用于粒度和产率宽范围变化的高温固体散料余热高效

蓄存与回收转换的节能工艺；研发余热梯级回收、能质品位

提升的技术与设备；研发对粒度、温度和产率变化有良好适

用性的成套装备及系统，并进行应用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应用示范装置规模≥200 吨散料/日，余热回

收利用率≥70%，考核运行时间≥200h。 

5.2 液态熔渣高效热回收与资源化利用技术(共性关键技

术类) 

研究内容：研究液态熔渣干法粒化两相流动及成粒特

性，研究粒化熔渣冷却相变换热及物相演变特性；开发液态

 - 10 -



粒化熔渣余热高效回收及物料品质调控技术和工艺，开发高

效可靠、结构紧凑的新型熔渣粒化及其资源化利用技术；开

发熔渣干法粒化及余热高效回收和利用系统集成技术及成

套装备，并进行工业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工业示范装置规模≥200 吨/日，熔渣余热回

收率≥70%，粒化合格率≥95%，渣粒玻璃体含量≥90%，考核

运行时间≥200h。 

6. 工业流程及装备节能 

6.1 高效节能气体制备技术(共性关键技术类) 

研究内容：研究提高空分流程中氧氮分离效率的方法；

研究优化氧、氮、氩等气体产品的变比例气体分离新工艺与

新技术；研究分子筛空气纯化系统低温余热利用与节能降耗

关键技术。 

考核指标：空分系统综合制氧平均单耗（含用户侧压送

能耗）≤0.6kWh/Nm3；氧气放散率降低 2%以上；空气纯化

过程余热回收率≥30%。 

6.2 全氧/富氧冶金高效清洁生产工艺和技术(共性关键

技术类)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全氧/富氧冶金还原系统的节能新工艺，

开发高效喷吹冶炼技术及装备；开发空分系统变负荷控制和

输配管网智能动态调控技术；开发全氧/富氧冶金煤气的 CO2

高效脱除提质技术；构建以全氧/富氧冶金为核心的高效清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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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系统，进行工业应用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金属还原单元直接能耗比传统还原工艺降低

30%；燃尽率≥90%，还原组份浓度≥90%；全氧/富氧冶金煤

气的 CO2脱除率≥90%；示范考核运行时间≥200h。 

6.3 工业锅炉节能与清洁燃烧技术(应用示范类)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工业锅炉系统节能及网络化远程监测技

术；研发工业锅炉低温余能高效换热技术及装置；研究燃煤

工业锅炉燃料提质、炉内 NOX和 SO2控制技术；进行高效低

排放的工业锅炉应用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 5 座以上 20-65 吨/小时燃煤工业锅炉节

能减排集成技术示范，锅炉热效率≥90%，NOX 原始排放

≤100mg/Nm3。 

7. 数据中心及公共机构节能 

7.1 公共机构高效节能集成关键技术研究（重大共性关

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公共机构建筑被动式与主动式能源优化

协调耦合技术，开发多能源利用系统优化配置方法，建立被

动式与主动式能源供应系统评价指标体系，研发多能源利用

系统高效运行技术和优化运行工具，开展多能源协调高效利

用系统应用示范与效果评价；研究公共机构建筑机电系统综

合效能调适技术，研发适用于新建和既有建筑的调适技术体

系，开发适用于公共机构建筑的调适标准、高效调适检测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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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断等软硬件工具，开展机电系统综合效能调适技术应用示

范与效果评价。 

考核指标：开发 2 种及以上多能源协调高效利用系统并

应用示范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达 30%以上，较“十二五”公

共机构碳排放量平均水平降低 15%以上；开发机电系统调适

工具 2 项，暖通空调系统能效比（COP）较公共机构现状提

高 15%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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